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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政发〔2017〕134 号 

 

 

市政府关于印发连云港市港口口岸开放保障 
暂行办法的通知 

 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《连云港市港口口岸开放保障暂行办法》已经市十四届政府

第 1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  

 2017 年 12 月 14 日   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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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港口口岸开放保障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口岸工作相关法规、

政策规定及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规范连云港市港口口岸开放保障工

作，加快建立和完善连云港口岸开放和发展保障机制，根据《江

苏省港口口岸码头开放管理规定》等政策文件规定，结合口岸发

展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连云港市港口口岸开放保障工作。 

前款所述口岸开放保障，按保障范围可分为码头（泊位）现

场保障和非现场保障等；按保障内容可分为配套设施建设保障、

运行保障、人员保障、资金保障等。 

第三条 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统筹领导连云港市口岸开放保

障工作。灌云县、灌南县、赣榆区政府及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

范区（徐圩新区）管委会在市政府领导下，负责辖区范围内口岸

开放保障工作。 

前款所述县、区政府及管委会统称为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。 

第四条  连云港市口岸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市口岸委”）

具体负责连云港市口岸开放保障的管理、协调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 口岸开放保障工作坚持依法合规、责权统一、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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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、符合实际和可持续发展原则。 

第六条  各级政府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，保障口岸开放

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口岸开放配套设施建设保障 

 

第七条  市口岸委应组织制定口岸开放配套设施建设规划，

并与城市总体规划、港口总体规划及其他相关规划相衔接、协调。 

第八条  已开放、新开放和临时开放口岸的非现场检查检验

配套设施（包括查验单位办公、业务、专业技术及生活配套设施

等）应列入口岸开放配套设施建设规划，由市政府和口岸所在地

政府（机构）根据各自职责负责按国家规定标准投资、建设，并

按规定明确权属。 

第九条  码头（泊位）业主单位应依法依规推进码头（泊位）

现场检查检验配套设施建设，编制专项建设方案，确保与码头（泊

位）主体工程统一设计、统一投资（即口岸现场检查检验设施投

资列入主体工程投资之内）、统一建设，满足查验单位监管要求。 

 

第三章  口岸开放运行保障 

 

第十条  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负责各自统筹建设的口岸

“一站式”服务中心等具有公用性质的检查检验配套设施（包括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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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单位办公、业务、专业技术及生活配套设施等）维护和配套设

施内水、电、固定电话、公共网络及相关生活保障。 

码头（泊位）业主单位负责码头（泊位）现场检查检验所需

办公、业务配套设施维护和配套设施内水、电、固定电话、公共

网络等的保障，对口岸查验单位现场工作人员给予必要的工作和

生活保障。 

第十一条  新开放、临时开放口岸检查检验所需口岸查验专

用技术设备、执法装备、日常办公用品、生活用品等，按国家、

省及上级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、渠道配备，市口岸委和口岸所在

地政府（机构）协助口岸查验单位积极向上争取支持；按规定的

标准、渠道配备困难而口岸开放工作确有需要的，由市口岸委组

织口岸查验单位和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共同协商解决。 

设备维护按照谁所有、谁负责原则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码头（泊位）现场检查检验所需口岸查验专用技

术设备、执法装备、日常办公用品、生活用品等，按国家、省及

上级有关部门规定的标准、渠道配备；按规定的标准、渠道配备

困难而码头（泊位）开放工作确有需要的，由市口岸委负责牵头

协调解决。 

第十三条  新开放、临时开放口岸检查检验所需交通工具、

执法船艇等，按国家、省及上级有关部门规定执行；根据工作实

际需要，市口岸委可组织口岸查验单位和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

共同协商解决遇到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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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口岸开放人员保障 

 

第十四条  市政府负责统筹协调，积极向上申请为口岸查验

单位增设机构、增加编制。 

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应积极配合口岸查验单位，争取口

岸查验上级主管部门通过各种方式给予机构、人员支持。 

第十五条  新开放、临时开放口岸，口岸查验单位没有相应

编制或编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，由市口岸委组织口岸查验单位

和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协商提出解决方案，纳入口岸开放保

障协议中。 

第十六条  新建码头（泊位）对外开放，口岸查验单位没有

相应编制或编制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的，由市口岸委协调建立协管

制度。 

第十七条  充分发挥市海上应急服务中心及口岸服务中心作

用，市口岸委应会同口岸查验单位共同做好人员招聘及管理工作。 

海上应急服务中心及口岸服务中心人员经费纳入港口建设

费预算。 

 

第五章  口岸开放资金保障 

 

第十八条  口岸开放保障资金主要来源包括：上级专项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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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，市政府、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财政预算安排，市政府、

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设立的专项资金以及其它统筹收入。 

第十九条  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承担的保障资金数额根

据口岸查验单位与口岸所在地政府（机构）签订的保障协议确定，

统一由市财政通过年终结算办理，纳入市港口局（口岸委）部门

预算。市港口局（口岸委）依据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口岸开放工

作实际需要，编制口岸保障资金预算，报市财政局审核。 

第二十条  市港口局（口岸委）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等部

门应对口岸开放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二十一条  建立口岸查验单位年度绩效考核机制，每年按

评定的考核等次给予绩效奖励，具体考核办法由市口岸委会同市

有关部门负责制定。 

口岸查验单位的年度绩效考核奖励可从口岸开放保障资金

中列支。 

第二十二条  国家、省及上级有关部门出台新规定，或口岸查

验单位新增机构、编制，或其他情况使本办法第二、三、四章所列

保障事项有明确资金来源的，不再拨付相关口岸开放保障资金。 

 

第六章  口岸开放保障协议 

 

第二十三条  市口岸委应组织口岸查验单位及口岸所在地

政府（机构）共同协商确定新开放、临时开放口岸保障事项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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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签订保障协议，并负责督查落实情况。 

保障协议在口岸发展发生较大变化后可重新签订新协议或

签订补充协议。 

第二十四条  已开放口岸新建码头（泊位）对外开放时，市

口岸委应牵头协商，明确正式开放保障事项。 

已依据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签订了口岸开放保障协议的

新开放、临时开放口岸，其范围内新建码头（泊位）开放时，一

般不再单独明确保障事项。 

 

第七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所称口岸查验单位，包括承担口岸查验

职责的海事局、海关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及边防检查站。 

本办法所称已开放口岸，是指已对外开放的连云港区；新开

放口岸，是指获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的连云港港两翼港区；临时

开放口岸，是指尚未获得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但已获国家有关部

门批准临时停靠外贸船舶的连云港港两翼港区。 

第二十六条  连云港市航空口岸开放保障工作参照本办法

执行。 

第二十七条  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国家相

关标准、规范另有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八条  本办法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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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 

市检察院，连云港警备区,市各人民团体，驻连部、省属单位。 
 

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15 日印发

 


